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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8］5号 

 
 

关于印发 

《南京工业大学零星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强学校仪器设备（软件）、家具类固定资产零星采购管

理，优化采购流程，提高采购效率，根据《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南

京工业大学零星采购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工业大学 

                                  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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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零星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仪器设备（软件）、家具类固定

资产的零星采购管理工作，优化采购流程，提高采购效率，根据

《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南京工业大

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南京工业大学家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零星采购是指采购单价或批量价值在

人民币（下同）2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软件）、家具类固定资

产的活动。 

第三条  能从网上商城直接采购的，按《南京工业大学“网

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采购属于政府协议供货或定点采购的货物，按照上

级部门规定，由使用部门（单位）和资源保障部共同从省级协议

供货商或定点采购供应商处择优采购，其他渠道采购的一律不予

建账入库。 

第五条  采购用于提升原有仪器设备（软件）、家具性能的

货物，原则上要从原厂家或原供应商处采购。 

第六条  单价在 1000元以下的仪器设备经所在部门（单位）

审批同意后自行采购，并登记建账和管理使用；采购单价或批量

价值在 1千元及以上、1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软件），经资源保

障部审批同意后，申购人可自行采购。 

第七条  采购单价或批量价值在 1 万元及以上、5 万元以下

的仪器设备（软件），属于通用类的，原则上通过“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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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系统”择优采购；属于专用类的，由使用部门（单位）成立

采购小组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 

第八条  采购单价或批量价值在 5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

由资源保障部组织，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 

第九条  谈判邀请书由资源保障部在“南京工业大学招投标

管理中心”网站主页发布，发布时间不少于 3个工作日。 

第十条  参与谈判的供应商须按照谈判邀请书要求将响应

材料和报价单密封，并在指定时间送至指定地点，否则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谈判须成立谈判采购小组，由资源保障部和使用

部门（单位）代表共同组成，人数为 3人以上单数。 

第十二条  谈判结束后，采购小组应从符合采购需求的供应

商中，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拟成交供应商，编写《南京

工业大学零星采购纪要》，报资源保障部审批。 

第十三条  以零星采购方式采购的固定资产，其验收、建账

入库、使用、处置等按照《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

《南京工业大学家具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原《南京工

业大学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管理办法》（南工校资［2007］8号）同

时废止，其他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以上级部门（单位）相关规定

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资源保障部解释与修订。 

 

 


